[bookmark: _GoBack]项目概况：
砚山汇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厢式冷藏货车采购项目（二）的潜在供应商应到砚山汇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干河乡碧云村委会布标工业园区四期19号厂房）获取比选文件，并于2025年11月12日上午09:30（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砚山汇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厢式冷藏货车采购项目（二）；
（二）预算金额：66万元；
（三）采购需求：箱式冷藏货车（详见比选文件采购内容及具体要求）；
（四）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45日内交付。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或相关证明材料；
（三）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书面声明（较大数额罚款是指200万元以上罚款）；
（四）参与比选的潜在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名单；（五）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否则均按无效处理；（六）参与比选人为经销商的，需要提供所比选产品的厂家授权(同品牌同型号产品厂家及授权经销商不得同时参与比选)。
三、比选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比选的供应商，请于2025年11月7日至2025年11月11日，每日上午08:00至11:30，下午02:30至05:30，由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到场的提供授权委托书）持报名函（详见公告附件）到砚山汇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干河乡碧云村委会布标工业园区四期19号厂房）领取比选文件及相关资料，或者以邮件的方式将上述报名资料发送至邮箱：1255389337@qq.com进行报名。
四、响应文件的递交
（一）响应文件递交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2日08:00至2025年11月12日09:30（北京时间），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将被拒收。
（二）响应文件递交地点：砚山汇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干河乡碧云村委会布标工业园区四期19号厂房）。
五、响应文件开启
时间：2025年11月12日上午09:30（北京时间）。
地点：砚山汇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干河乡碧云村委会布标工业园区四期19号厂房），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六、发布公告媒介及公告期限
公告发布媒介：本项目比选公告在“砚山县人民政府网”上发布。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一）采购人名称：砚山汇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二）地 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干河乡碧云村委会布标工业园区四期19号厂房
（三）联 系 人：杨老师
（四）联系电话：0876-3120443


砚山汇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6日

附件
报 名 函
（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报名参加（项目名称）项目的比选，承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严格按照比选公告的规定，准时报送响应文件。
	供应商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注：请如实填写本表，并附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人到场报名的，提供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提供的材料均需价格公章）。

申请人：（盖章）
2025年月日

